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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1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的修订说明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首次公告《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于 3 月 3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

对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286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对问询函所列出的问题做出了书面说明。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与《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公司于 2020年 4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方案调整

的议案》、《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本次交易方案调

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方案调整前 方案调整后 

发行股

份及支

付现金

购买资

产 

交易对

方 

中建鸿舜、中和鼎成、杨莉娜、李

霞等全部 106 名中天引控股东 

中建鸿舜、中和鼎成、杨莉娜、李霞

等全部 105 名中天引控股东 

定价基

准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发行价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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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价格为 8.0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8.95 元/股）的 90% 

为 8.34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9.27

元/股）的 90% 

发行数

量 

拟向中建鸿舜等 106 名中天引控股

东发行 27,638.88 万股股份 

拟向中建鸿舜等 105 名中天引控股

东发行 26,710.96 万股股份 

现金对

价 

拟向陈建军等 12 名中天引控股东

支付现金对价 17,230.54 万元，由其

用于中天智控偿还对标的公司的占

款 

拟向陈建军等 12 名中天引控股东支

付现金对价 17,230.54 万元，陈建军

等 12 名交易对方将在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支付到位后 30 日内实施对中

天智控的投资 

配套募

集资金 

认购方 
郑永刚、罗佳、陈国宝、上海泱策

和上海仁亚 

郑永刚、陈国宝、达孜正道、宁波融

奥、宁波标驰 

定价基

准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日 

发行价

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价格为 7.16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

价（8.95 元/股）的 8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价格为 7.4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27 元/股）的 80% 

发行数

量 

郑永刚、罗佳、陈国宝、上海泱策

和上海仁亚拟认购的股份数分别为

1,500 万股、1,251.1173 万股、4,250

万股、4,600 万股和 4,600 万股，合

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30%，且募集配套资金规模不

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郑永刚、陈国宝、达孜正道、宁波融

奥、宁波标驰拟认购的股份数分别为

1,500 万股、4,250 万股、1,251.6442

万股、4,550 万股和 4,540 万股，合

计不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30%，且募集配套资金规模不超

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认购的

金额 

不超过 116,000 万元，且不超过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不超过 119,400 万元，且不超过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原共计 106 名，交易对方林志萍因个人资

金需要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 68,702.00 股股份（持股比例 0.0292%）于 2020 年 4 月 9 日转让

给了交易对方（标的公司老股东）年礼战，现交易对方共计 105 名。 

另外公司根据问询函等相关要求对前次预案进行了修订，并披露了《锦州吉

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修订稿”），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修订稿之“重大事项提示”中就本次重组情况概要及方案调整情况进行

补充，并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募集配套资金情况和需履行的批

准程序等已进行了更新；同时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对“五、业绩承诺、补偿与奖

励安排”进行了补充更新。 

2、在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第八章 风险因素”中就本次交易形成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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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减值风险、标的公司无法及时解决资金占用的风险、交易对方补偿不足的风险、

相关资质到期不能续期的风险和交易对手方 11 家私募基金尚未穿透核查到位的

风险进行了更新和补充。 

3、在修订稿之“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中就本次重组情况概要及方案调整情

况进行补充，并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情况、募集配套资金情况和需履

行的批准程序等已进行了更新；同时根据问询函的要求，补充披露了“（四）公

司短期内调整业务发展方向的原因及主要考虑”和“（三）本次交易在业务、资产、

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整合计划、整合风险以及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等内

容。 

4、在修订稿之“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中补充披露了“二、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的其他说明”，并根据调整后的方案对“一、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和“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5、在修订稿之“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中对标的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

情况、标的资产的人员结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中涉及的相关经营数据等已进行

了补充更新。 

6、在修订稿之“第五节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作价情况”中对补充披露了近期

可比交易及市盈率等的对比分析。 

7、在修订稿之“第六节 本次交易涉及股份发行的情况”中对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情况、募集配套资金情况等已进行了更新；同时根据问询函的要求，

对“（七）过渡期损益安排”进行了修改。 

8、在修订稿之“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中补充披露了“八、中天智控的相关

情况”。 

9、在修订稿之“第十节 独立董事意见”中补充披露了独立董事关于本次重组

方案调整的相关独立意见。 

10、修订稿还进行了下列修正： 

（1）关于业务表述：对标的资产的业务描述进一步优化，原预案描述“标的



4 

 

公司主要从事精确打击弹药系列产品、防护材料系列产品以及时空信息平台的研

发、生产及销售”，修订稿修改为“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精确打击弹药系统及部件产

品、防护材料系列产品以及时空信息平台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对各具体产

品简介进行了修订和补充，并全文进行了梳理。 

（2）关于业绩奖励：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1 月 15 日发布的《关于并

购重组业绩奖励有关问题与解答》规定，“业绩奖励安排应基于标的资产实际盈

利数大于预测数的超额部分，奖励总额不应超过其超额业绩部分的 100%，且不

超过其交易作价的 20%。” 

本次对预案中增加了“对于奖励总额不应超过其超额业绩部分的 100%，且不

超过其交易作价的 20%。”之表述，并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中进行了明确。 

（3）关于业绩补偿：原预案中披露“若中天引控在业绩承诺期内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或第三年度当期实现净利润数已达到相应年度当期承诺净利润数的 90%

（含本数）但未达到 100%（不含本数），则不触发当期的业绩补偿义务。” 

为避免引起误解，拟修订为“若中天引控在业绩承诺期内第一年度、第二年

度或第三年度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已达到相应年度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的 90%（含本数）但未达到 100%（不含本数），则不触发当期的业绩补

偿义务”，并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中进行了明确。 

（4）关于过渡期损益：为避免误解，本次预案修订稿将“除根据协议约定调

整交易价格外”之表述予以删除。 

11、除上述修订和补充披露外，修订稿对前次预案的少量数字或文字错误进

行了修订，对重组方案无影响。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5 日 


